岳 阳 市 工 商 行 政 管 理 局

扣留（封存）财物通知书

岳市工商扣封字[      ]第    号

                          ：

经查，你（单位）涉嫌                                行为，本局根据                                               

       的规定，决定对有关财物予以扣留（封存）（详见财物清单第       号）。

    如对扣留（封存）措施不服，可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行政复议；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上述财物，未经本局同意，不得隐匿、销毁或者转移。

   附：《财物清单》第      号

                                      年    月    日

本文书一式三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一份承办机构留存。
